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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四批省级 

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 

吉政发〔２０１６〕４５号  

各市（州）人民政府，长白山管委会，各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厅委

办、各直属机构： 

   省政府批准吉林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（共计５
０项），现予公布。 

   各地区、各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

法》，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》（国发〔２００５〕４２

号）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

发〔２００５〕１８号）要求，坚持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传承

发展 ”的工作方针，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、传承和管理

工作，努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再上新台阶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

的精神文化需求。 

吉林省人民政府 

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０日 

吉林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 

http://xxgk.jl.gov.cn/szf/gkml/201812/W020170109380774803135.pdf

